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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溯的博士论文《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即将出版，作为导师的我，对
于本书的出版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以全新的视角对共犯体系进行了考察，对于我国共犯理论来说，
是前沿性的学术成果。　　我的博士论文（1988年）也是关于共同犯罪的，当我着手撰写名为“共同
犯罪论”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国刑法学的学术园地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共犯论更是一片废墟。当
我小心翼翼地在各个大学图书馆的角落翻出尘土掩面的民国刑法学著作，从中发掘出诸如正犯、共犯
、片面共犯、间接正犯这样一些当时不见于刑法学教科书的“旧法名词”时，是缺乏一种学术自信的
。转眼之间，二十年过去了，我国刑法学恢复重建，学术成果丰硕。在共同犯罪领域，研究的深度与
广度不断拓宽，已经从我以一级标题为博士论文题目，发展到以三级甚至四级标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题
目。当，2006年我的博士论文《共同犯罪论》第二版再版时，我已深感落后。只不过作为一个我国共
同犯罪的学术史的标志性作品，仍然具有其历史的价值。当我的博士生江溯在开题之初向我提出以共
犯论为题的时候，我还是予以肯定的，因为共同犯罪的理论确实有更新的必要。但当江溯以单一正犯
体系为题，并且对单一正犯体系作出肯定性评价的时候，还是吓了我一跳。因为以单一正犯体系为内
容的犯罪参与论，是德日最新流行的共犯理论，它几乎颠覆了传统的建立在正犯与共犯相区分基础之
上的共犯理论，甚至消解了正犯与共犯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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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认证了单一正犯体系的合理
性，并认为我国刑法采取的正是单一正犯体系。在此基础上，《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
视角》对我国犯罪参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世界各国的犯罪参与立法来看，存在以德日刑法为代表的二元犯罪参与体系（区分制）与以意大利
刑法和奥地利刑法为代表的一元犯罪参与体系（单一正犯体系）。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规定究竟属于
哪一种体系？这是研究我国犯罪参与问题的前提。从目前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在没有
论证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盲目地认为找国采用的是区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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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是二元参与体系还是一元参与体系，均承认犯罪是行为人的行为，但这个界定还不能为犯罪
的认定提供任何具体的标准。在二元参与体系之下，由于只承认直接行为人（正犯）实现了构成要件
，因此只有正犯才可以根据行为具备不法和罪责的标准来认定；间接行为人则只能通过所谓“修正的
构成要件”来加以认定。应当指出的是，二元参与体系的这种观点与其对刑法上的行为和行为人的理
解是一脉相承的。既然只有直接行为人（正犯）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而且只有直接行为人才是刑法
本来的处罚对象，那么犯罪的认定标准当然只能适用于这样的行为人。至于其他的行为人，则只能根
据刑法总则规定的“修正”才能获得可罚性，即这些行为人的犯罪认定不但不能适用于通行的犯罪构
成标准，而且如果没有总则的规定，那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他们就不应当受到处罚。　　在二元参
与体系之下，这种修正的构成要件理论备受推崇，但实际上，这种理论存在诸多逻辑上的问题，是一
个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学说。首先，自德日刑法学者创立构成要件理论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以实行
行为为中心是因为它最能适应使犯罪明确化和个别化以及限制刑法处罚范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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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写得不错，对于犯罪参与体系的介绍也比较好

Page 7



《犯罪参与体系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